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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 

 

 

 

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議會 令 
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北學峽議授秘字第1141215003號

附件：廢止前全文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本會第26屆第4次常會決議，廢止「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

校區學生議會秘書處會議助理聘任辦法」全文共6條條文，發布之。 

 

 

 

 

 
 

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秘書處決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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